附件3

湖南省退役军人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

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1.退役报到；

2.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的给付；

3.自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

4.户口登记（退役军人恢复户口）；

5.居民身份证申领；

6.社会保险登记；

7.社会保障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

8.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9.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

10.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11.预备役登记。

二、服务对象

安置地在湖南省辖区内，以自主就业方式退出现役的士兵。

三、办理方式

退役报到、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的给付、预备役登记通过线上统一填报信息，线下一次办理；自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通过线上采集需求信息、线下具体组织落实；户口登记（退役军人恢复户口）、居民身份证申领、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障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实行线上联办。

四、申请材料

1.湖南省退役军人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申请表；

2.退出现役证件、退出现役行政介绍信（原件）；

3.军人退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转移凭证（原件）；

4.居民身份证或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原件）；

5.军人退役落户的户主户口簿（原件）；
6.结婚证（原件，选择“投靠配偶落户”时提供）。
五、办理流程

1.提交申请

（1）线下办理。各地在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设立退役军人接待窗口，集中开展退役军人档案审核、身份核定，办理退役报到、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的给付、预备役登记等事项，并根据自身需求参加线下组织的自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服务。退役军人如需办理户口登记（退役军人恢复户口）业务，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当场开具《落户介绍信》，并扫描上传至省“一网通办”系统。
（2）线上受理。依托省“一网通办”系统和“湘易办”超级服务端，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设置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办事入口，申请人在线下办理退役报到等事项后，完成线上用户注册登录，在“高效办成一件事”办事入口录入申请人基本信息、《湖南省退役军人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申请表》表单信息，一次性提交线上联办事项所需材料。

2.部门联办

（1）自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
符合条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可根据自身需求，在“一网通办”系统填写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意向信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接收到《湖南省退役军人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申请表》，按流程进行身份审核、线上确认，并于15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以短信通知形式反馈审核结果，对应事项即为线上办结；线下具体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服务。
（2）户口登记（退役军人恢复户口）、居民身份证申领

公安部门接收到《湖南省退役军人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申请表》《落户介绍信》、居民身份证或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被投靠人户口簿、结婚证（投靠配偶落户时提供）等申请材料后，将办件推送到拟落户地派出所，10个工作日内办理退役军人户口迁入登记手续；户口登记完成后，平台推送短信提示申请人前往落户地派出所领取户口簿原件，线下同步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30日内办结。入伍前户籍所在地不在湖南的，户口登记、居民身份证申领通过线下办理。

（3）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免申即享办理。该事项依托全国统一军地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平台，通过数据总对总传递、转移资金总对省清算的方式进行，安置地社保经办机构根据资金到账情况完成转移接续工作。如在我省已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账户，将在转移接续资金完成划转后记录个人权益；如在我省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账户，系统自动为其建立户籍地的灵活就业账户，同时平台推送短信提示申请人前往当地人社部门申领社会保障卡，将在转移接续资金完成划转后记录个人权益。省“一网通办”系统将共享全国统一军地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平台数据，反馈个人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理进度情况。
（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医疗保障部门接收到《湖南省退役军人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申请表》和退役军人户口登记等材料后，根据申请人的选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进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如申请人选择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可同步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3.结果送达

各相关部门办结后，通过线上告知、邮递快递或通知申请人到线下窗口领取方式送达结果物。

六、办理时限

1.退役报到并出具退役军人落户介绍信，线下当场办结；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的给付线下受理、限时办结；自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线上受理、线下限时办结。
2.退役军人预备役登记线下受理、限时办结。

3.户口登记（退役军人恢复户口）线上受理，10个工作日内办结；线下同步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30日内办结。

4.社会保险登记在军地养老保险转移接续资金到账后同步办结，社会保险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线上受理，在军地养老保险转移接续资金到账后限时办结。
5.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线上受理、限时办结。


